蕉岭县人民检察院
2026年第一季度贯彻落实
“三个规定”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情况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三个规定”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，更好接受社会监督，现将蕉岭县人民检察院2026年第一季度执行“三个规定”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情况通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第一季度，蕉岭县人民检察院共主动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、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8件，其中院领导填报4件，占总填报数的50%。
下一步，蕉岭县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抓好防止干预司法“三个规定”，做到“有问必录”，进一步严守办案纪律，规范司法行为，定期公布“三个规定”贯彻落实情况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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